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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环审〔2026〕10 号

周口市生态环境局
关于周口市中心医院文昌路院区后装治疗机

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周口市中心医院：

你单位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41170041858519X1）报送

的由河南鑫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周口市中心医院文昌

路院区后装治疗机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

告表》）及相关材料收悉。该项目环评审批事项在我局网站公

示期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

和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

定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性质：扩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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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审批内容

（一）种类和范围：原许可种类和范围不变。

（二）项目内容

该项目位于周口市文昌大道与峨嵋山路交叉口东南侧周

口市中心医院文昌路院区院内。拟在文昌路院区门急诊医技住

院楼地下二层放疗科建设 1 座后装治疗机房，安装使用 1 台后

装治疗机，开展放射治疗，许可Ⅲ类放射源 Ir-192 共 2 枚（单

枚活度 3.7E+11Bq，后装治疗机使用 1 枚，交替换源 1 枚），

废旧放射源不在医院暂存。

项目总投资：626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：367 万元。

三、你单位应在项目建成后 30 日内向社会公众主动公开

本项目环评及许可情况，并接受相关方的咨询。同时，应将经

批准的《报告表》报送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，并接受监督管理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你单位应将《报告表》中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到项

目建设中，切实加强施工监督管理,确保项目的工程建设质量。

（二）你单位应设置辐射环境安全专职管理人员，建立并

落实辐射防护、环境安全管理、事故预防、应急处理等规章制度。

（三）辐射工作场所须设置明显的电离辐射标志和中文警

示说明。配备相应辐射监测仪器，定期对辐射工作场所及周围

环境进行辐射监测，监测记录长期保存。

（四）从事辐射工作的人员必须经辐射安全和防护知识培训

合格后上岗,并定期进行个人剂量监测，建立和完善个人剂量档

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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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按时组织开展辐射安全与防护状况年度评估工作，

发现安全隐患的，应立即进行整改，年度评估报告每年 1 月

31 日前报送原发证机关，同时抄送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。。

（六）按规定向发证机关重新申领“辐射安全许可证”，

并报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。取得“辐射安全许可证”后，该

项目方可投入运行。

（七）项目竣工后，其配套建设的放射防护设施须经验收

合格，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；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

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

（八）本批复有效期为五年，如果该项目逾期方开工建设，

其环境影响报告表应报我局重新审核；如项目建设发生重大变

更，应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。

2026 年 2 月 2 日


